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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鹤山市业顺包装有限公司年产食品包装袋 1000 吨、化妆品包装袋 380 吨、卷

膜 85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

意见。 

建设单位鹤山市业顺包装有限公司在委托编制单位广东新葵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

取了网站刊登公告的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

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和现场张贴的形式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并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网站、现场放置的方式进行了全文公开。在

两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没有接收到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时间：2025 年 6 月 5 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开展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主要

工程内容等基本信息，公众提出意见的渠道与方式，以及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信

息和联络方式，并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发布，供公

众下载。公开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2 日向编制单位出具委托书，此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时间满足委托后七日内开展的时限要求，委托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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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评委托书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5 年 6 月 5

日在鹤山市龙口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开，网络公开链接地址：http://w

ww.heshan.gov.cn/cmspreview/54334305/，公告截图见下图 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dWtVvqHvV1-TfZSUobArvE7gKND1jpU_8CemNHYh3gQOrYZL-DYwJyGGJk3rG-LW0Gkm5x5JusRk7vjZ_PSpz7pCVdHW_5ADVcnQQnJB1i&wd=&eqid=fd0368f4000930340000000665ae0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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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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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或编制单位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鹤山市业顺包装有限公司年产食品包装袋 1000吨、化妆品包装袋380吨、

卷膜 85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8 日开展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开内容

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鹤山市龙口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进

行公开布，网络公开链接地址：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lkz/gzdt/t

zgg/content/post_3406023.html，网络公开截图见图 3-1。 

3.2.2 报纸 

结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上公开，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

息，项目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12 月 12 日在《环球时报》报刊上刊登征求意见

稿公开信息。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用建设单位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

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2

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公开的截图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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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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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开截图（2025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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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开截图（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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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结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上公开及登报公开，为方便当地村民

了解项目名信息，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主要在项目周边敏感点中七村、霄南村、协华村、尧溪村、三凤村等地张贴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信息。现场张贴公开照片详见图 3-4~图 3-8。 

 

 

图 3-4 中七村信息张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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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霄南村信息张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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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协华村信息张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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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尧溪村信息张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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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三凤村信息张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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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在其办公室设置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点，可供公众现场查阅报告资料。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2025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8

日），无公众通过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 

4 报批前公开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指出：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在鹤山市龙口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公开网络链接：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lkz/gzdt/t

zgg/content/post_3415048.html，截图见图 4-1，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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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报批前网络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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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